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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（审批）的，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（审批）文件经营；

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（审批）的，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。轮

胎制造和销售；轮胎翻新和销售；橡胶制品制造和销售；水电、蒸汽、混炼胶及

其他附属品的制造和销售；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（国家禁止类除外），

开展对外合作生产及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；仓储；物流运输。

特此公告。

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15 日


